
第十二章刑罚的消灭
【考点205-考点214】

刑罚的消灭

概念

刑罚消灭，是指针对特定犯罪人的刑罚权因法定事由而归于消灭。刑罚
消灭以成立犯罪为前提，无犯罪则无刑罚，无刑罚则无刑罚消灭

刑罚权是国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以惩罚犯罪人的权力，它包括制刑权、
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四个方面。刑罚消灭，是指求刑权、量刑权和行
刑权的消灭，至于刑罚权中的制刑权，作为立法权的组成部分，对特定的
犯罪人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消灭的

刑罚消灭的法定原因

就各国刑事立法例而言，导致刑罚消灭的法定原因
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刑罚执行完毕，缓刑考验期
满，假释考验期满，犯罪人死亡，超过时效期限，
赦免

我国刑罚消灭制度中的一部分，即时效和赦免制度

赦免

概念：赦免，是国家对于犯罪分子宣告免予追诉
或者免除执行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法律制度。

种类

特赦
特赦，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的赦免，即对
于受罪刑宣告的特定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
或部分的执行

大赦 大赦，是指国家对不特定的多数犯罪分子的赦免

区别

对象不同：特赦是特定的犯罪人，大赦是不特定
犯罪人

时间不同：大赦既可实行于法院判决之后，也可
实行于法院判决之前；特赦只能实行于法院判决
之后

内容不同：大赦既可赦其罪，又可赦其刑；特赦
只能赦其刑，不能赦其罪

后果不同：大赦后再犯罪不构成累犯；特赦后再
犯罪的，如果符合累犯条件，则构成累犯。

我国特赦制度

1959-2019 一共9次特赦，多为对战争罪犯的特赦

特赦是以一类或几类犯罪分子为对象，而不是适用
于个别的犯罪分子

特赦是对经过一定时期的关押改造，确已改恶从善
的犯罪分子实行

特赦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轻重和悔改表现，区
别对待，或者免除其刑罚尚未执行的部分，予以
释放，或者减轻其原判的刑罚，而不是免除其全
部刑罚

特赦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发布特赦令，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
民法院予以执行，而不是由犯罪分子本人及其家
属或者其他公民提出申请而实行

时效

概念时效，是指经过一定的期限，对犯罪不得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得执行的一项制度。时效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两种

分类

追诉时效
是指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法定的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超过这个期限，除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核准必须追诉的以外，都不得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

行刑时效(我国没有规定)行刑时效，是指法律规定对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判处刑罚而未执
行，超过法定执行期限，刑罚就不得再执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制度

意义

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打击现行犯罪

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

追诉时效期限

规定

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包括其他不满5年的刑种)，经过5年不得再追诉

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经过10年不再追诉

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经过15年不再追诉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诉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注意事项

果规定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有几条或几款时,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

如果在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

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

追诉时效的起算

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

举动犯，从犯罪行为实施之日起算

行为犯，从犯罪完成之日起算

结果犯，从犯罪结果发生之日起算

结果加重犯，从加重结果发生之日起算

预备，未遂，中止犯分别从预备，未遂，中止之日起算

连续状态或继续状态的犯罪，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注意：一人犯数罪时，每个罪行的追诉期限应分别独立计算

中断与延长

中断
时效中断，是指在追诉期限内，因发生法定事由而使已经过了的
时效期间归于无效，法定事由消失后重新计算追诉期限的制度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后罪成立之日起计算

在前罪的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时，如果后罪的法定最高刑轻于前罪，后
罪的追诉期限届满，而前罪的追诉期限未满，则只追究前罪的刑事责任

延长
时效延长，是指在追诉期限内，因发生法定事由而使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受追诉期限
制的制度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立案后逃跑】

注意1：立案侦查”应是指对人立案，仅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
但未明确具体犯罪嫌疑人的，不产生追诉期限延长的效果

注意2：“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指积极、主动、明显的逃避行
为，如逃跑藏匿、改名换姓、作虚假供述等，而不包括没有
如实供述、不主动投案等消极行为

注意3：时效延长导致犯罪人处于永久被追诉的境地，不存
在继续计算或者重新计算的可能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
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此种情况不管行为人是否逃避侦
查或者审判，都要延长时效【公检法不作为】

两种情况虽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如果再犯新罪，新罪仍然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注意当在同一犯罪中追诉时效的中断与追诉时效的延长相竞合时，应适用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

【真题演练】2014年6月29日，甲持枪抢劫后逃到外地，同年11月8日，甲因琐事将他人殴打成重伤，对甲的抢劫犯罪（ ）（2016非-单-6）（A）
A.经过20年一般不再追诉
B.从2014年6月29日计算追诉期限
C.因为甲逃避追查，其追诉时效不受限制
D.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公安部核准

共同犯罪中追诉时效的计算

应以共犯人中的最终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对所有共犯人的追诉期限

开始起算追诉期限之后，应独立计算各个共犯人的追诉期限，即每个人各算各的账

一个人超过了时效，另一人没超过时效的，只能对后者进行追诉

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共犯人，其前罪的追诉期限发生中断，重新计算；但另一共犯人的追诉期限并不发生中断，继续计算

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共犯人，出现时效延长，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其他共犯人仍受追诉期限限制

注意：诉时效期限的长短，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刑罚的轻重相适应；法
定最高刑不包括本数，例如如果法定最高刑为 5 年，应经过 10 年不再追诉

本章为第十二章，共三节。第一节为
刑罚消灭概述，主要包括刑法消灭的
概念及法定原因；第二节为时效，主
要包括时效的概念、意义及追溯期
限；第三节为赦免，主要包括赦免的
概念和我国的特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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